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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所得稅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所得稅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下列免納或停止課徵

所得稅或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之免稅所得，應依本辦法

規定分攤其相關之成本、費

用或損失： 

一、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十六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之土地交易所得。 

  二、依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免納所得稅之土地、土地

改良物交易所得。 

三、依本法第四條之一規定

停止課徵所得稅之證券

交易所得。 

四、依本法第四條之二規定

停止課徵所得稅之期貨

交易所得。 

五、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

利或盈餘。 

前項各款規定以外之

免稅所得，其相關成本費用

或損失應分別辨認歸屬；無

法分別辨認歸屬者，應以合

理方式分攤之。 

第二條 下列免納或停止課徵

所得稅或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之免稅所得，應依本辦法

規定分攤其相關之成本、費

用或損失： 

一、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十六款規定免納所得

稅之土地交易所得。 

二、依本法第四條之一規定

停止課徵所得稅之證

券交易所得。 

三、依本法第四條之二規定

停止課徵所得稅之期

貨交易所得。 

四、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

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

餘淨額。 

前項各款規定以外之

免稅所得，其相關成本費用

或損失應分別辨認歸屬；無

法分別辨認歸屬者，應以合

理方式分攤之。 

 

一、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

稅制度，配合所得稅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之

五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

物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

，爰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以資適用。現行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移列

為第三款至第五款。 

二、配合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

修正公布本法第四十二

條刪除第二項，及自一百

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廢除

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

制度，股利或盈餘毋須區

分總額或淨額，酌修移列

後第一項第五款文字。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營利事業以房地或

有價證券或期貨買賣為業

者，於計算應稅所得及前條

第一項各款免稅所得時，其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

本、費用、利息或損失，應

作個別歸屬認列；其無法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之營業費

用及利息支出，應依下列規

第三條  營利事業以房地或

有價證券或期貨買賣為業

者，於計算應稅所得及前條

第一項各款免稅所得時，其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

本、費用、利息或損失，應

作個別歸屬認列；其無法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之營業費

用及利息支出，應依下列規

一、 依財政部九十九年四月

十三日台財稅字第Ｏ九

八ＯＯ五七七一七Ｏ號

令修正免稅所得應分攤

利息支出之分攤公式，定

明購買固定資產土地之

資金及該資金可明確歸

屬之利息支出不納入分

攤公式，及修正自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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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別計算各該款免稅收

入之應分攤數： 

一、營業費用之分攤： 

(一)營利事業因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範而分設

部門營運且作部門別

損益計算者，得選擇按

營業費用性質，以部門

營業收入、薪資、員工

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

積等作為基準，分攤計

算之。其未經選定者，

視為以部門營業收入

為基準。其計算基準一

經選定，不得變更。如

同一部門有應稅所得

及免稅所得，或有二類

以上之免稅所得者，於

依本目規定分攤計算

後，應再按部門之免稅

收入占應稅收入與免

稅收入之比例或免稅

收入占全部免稅收入

之比例分攤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非因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範而分

設部門營運或未作部

門別損益計算者，應按

各該款免稅收入淨額

占全部營業收入淨額

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

之比例為基準，分攤計

算之。 

二、利息支出之分攤： 

(一)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

出者，全部利息支出得

在應稅所得項下減除

；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

出者，利息收支差額分

別按購買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非屬

固定資產土地、土地改

定分別計算各該款免稅收

入之應分攤數： 

一、營業費用之分攤： 

(一)營利事業因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範而分設

部門營運且作部門別

損益計算者，得選擇按

營業費用性質，以部門

營業收入、薪資、員工

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

積等作為基準，分攤計

算之。其未經選定者，

視為以部門營業收入

為基準。其計算基準一

經選定，不得變更。如

同一部門有應稅所得

及免稅所得，或有二類

以上之免稅所得者，於

依本目規定分攤計算

後，應再按部門之免稅

收入占應稅收入與免

稅收入之比例或免稅

收入占全部免稅收入

之比例分攤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非因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範而分

設部門營運或未作部

門別損益計算者，應按

各該款免稅收入淨額

占全部營業收入淨額

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

之比例為基準，分攤計

算之。 

二、利息支出之分攤： 

(一)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

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

得在應稅所得項下減

除；如利息收入小於利

息支出時，其利息收支

差額分別按購買前條

第一項第一款土地、第

二款有價證券或第三

及借入資金之計算規定

，並配合第二條第一項增

訂第二款規定，爰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

三目規定。 

二、配合商業會計法等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規

定「淨值」總額修正為「

權益」總額，並酌作文字

修正，以資明確。 

三、財政部一百零七年二月七

日台財稅字第一Ｏ六Ｏ

四六二八六ＯＯ號令規

定，票券商經營自營業務

取得應稅債券利息收入

及出售債券之免稅利益

或損失，於計算分攤無法

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利

息支出，得按「全部出售

債券免稅利益及損失合

併計算之淨損益絕對值」

占「全部出售債券免稅利

益及損失合併計算之淨

損益絕對值」與「應稅債

券利息收入」合計數之比

例，計算出售債券免稅收

入應分攤之利息支出。考

量上開分攤方式宜一致

適用所有營利事業，爰增

訂第一項第二款第四                                                                                                                                                                                                                                                                               

目規定，又基於分攤基礎

之一致性及避免取巧，定

明營利事業當年度全部

債券利息支出應採用一

致性分攤基礎。 

四、增訂第二項規定，定明本

次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第

四目施行時，尚未核課確

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案件適用修正後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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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物、第三款有價證券

或第四款期貨之平均

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

用資金之比例為基準

，採月平均餘額計算分

攤之。所稱利息收支差

額，其利息支出不包括

可明確歸屬於購買固

定資產土地、土地改良

物之利息支出；所稱全

體可運用資金，包括自

有資金及借入資金；所

稱自有資金，指權益總

額減除固定資產淨額

及存出保證金後之餘

額，餘額為負數者，以

零計算；借入資金包括

股東往來。 

(二)其購買之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非屬

固定資產土地、土地改

良物、第三款有價證券

或第四款期貨，於出售

當年度，經運用後產生

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

，或產生二類以上之免

稅收入者，於依前目規

定分攤計算後，應再按

全部免稅收入占應稅

收入與全部免稅收入

之比例或各項免稅收

入占全部免稅收入之

比例分攤計算之。 

(三)前目所稱全部免稅收

入，指處分其購買之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非屬固定資產土

地、土地改良物、第三

款有價證券或第四款

期貨產生之收入及經

運用後產生免稅收入

之合計數。 

款期貨之平均動用資

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

之比例為基準，採月平

均餘額計算分攤之。所

稱全體可運用資金，包

括自有資金及借入資

金；所稱自有資金，指

淨值總額減除固定資

產淨額及存出保證金

後之餘額。 

(二)其購買之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土地、第二款有

價證券或第三款期貨

，於出售當年度，經運

用後產生應稅收入及

免稅收入，或產生二類

以上之免稅收入者，於

依前目規定分攤計算

後，應再按全部免稅收

入占應稅收入與全部

免稅收入之比例或各

項免稅收入占全部免

稅收入之比例分攤計

算之。 

(三)前目所稱全部免稅收

入，指處分其購買之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土地

、第二款有價證券或第

三款期貨產生之收入

及經運用後產生免稅

收入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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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購買之前條第一項

第三款有價證券屬債

券者，依本款第一目規

定計算分攤屬債券之

利息支出後，於出售當

年度，經運用後產生應

稅債券利息收入及處

分債券免稅收入，得選

擇以全部處分債券免

稅利益及損失合併計

算之淨損益絕對值占

全部處分債券免稅利

益及損失合併計算之

淨損益絕對值與應稅

債券利息收入合計數

之比例，計算處分債券

免稅收入應分攤之利

息支出，不適用本款第

二目規定。其經選定者

，當年度全部債券處分

損益及債券利息收入

應依本目規定計算應

分攤之利息支出。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七日修正發布

之前項第二款第四目施行

時，尚未核課確定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

用修正後之規定。 

第四條  前條規定之營利事

業購買之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非屬固定資

產土地、土地改良物、第三

款有價證券或第四款期貨

，於年度結束前尚未出售者

，其依前條規定計算應分攤

之利息支出及可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之成本、費用、利

息或損失，應以遞延費用列

帳，配合出售各款免稅收入

列為出售年度之費用；如部

分出售者，應按出售及未售

第四條  前條規定之營利事

業購買之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土地、第二款有價證券

或第三款期貨，於年度結束

前尚未出售者，其依前條規

定計算應分攤之利息支出

及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

成本、費用、利息或損失，

應以遞延費用列帳，配合出

售各款免稅收入列為出售

年度之費用；如部分出售者

，應按出售及未售成本之比

例計算，分別轉作出售年度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配合第

二條第一項增訂第二款

，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配合增

訂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四目及第二項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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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之比例計算，分別轉作

出售年度之當期費用及遞

延費用列帳。 

前項出售之土地、土地

改良物、有價證券或期貨，

於出售當年度，經運用後產

生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或

產生二類以上之免稅收入

者，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二目至第四目規定辦理。 

第一項未出售之土地

、土地改良物、有價證券或

期貨，經運用後如有產生應

稅收入者，其當年度可直接

合理明確歸屬及依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計算應分

攤之利息支出可於各該產

生應稅收入範圍內，列為當

期費用，並准自計算當年度

課稅所得額中減除。 

之當期費用及遞延費用列

帳。 

前項出售之土地、有價

證券或期貨，於出售當年度

，經運用後產生應稅收入及

免稅收入，或產生二類以上

之免稅收入者，應依前條第

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

辦理。 

第一項未出售之土地

、有價證券或期貨，經運用

後如有產生應稅收入者，其

當年度可直接合理明確歸

屬及依前條第二款規定計

算應分攤之利息支出可於

各該產生應稅收入範圍內

，列為當期費用，並准自計

算當年度課稅所得額中減

除。 

第五條   營利事業非以房地

或有價證券或期貨買賣為

業，而有第二條第一項各款

免稅所得之一者，於計算各

該款免稅所得時，除本條第

二項另有規定外，應將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本、費

用、利息或損失，自發生當

年度各該款免稅收入項下

減除，免依前二條規定分攤

無法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

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 

前項營利事業持有非

屬固定資產土地、土地改良

物，於年度結束前尚未出售

者，應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計算應分攤之利息

支出，併同該土地、土地改

良物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

之利息支出，以遞延費用列

帳，於土地、土地改良物出

售時，再轉作出售年度之費

第五條   營利事業非以房地

或有價證券或期貨買賣為

業，而有第二條第一項各款

免稅所得之一者，於計算各

該款免稅所得時，除本條第

二項另有規定外，應將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本、費

用、利息或損失，自發生當

年度各該款免稅收入項下

減除，免依前二條規定分攤

無法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

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 

前項營利事業持有非

屬固定資產之土地，於年度

結束前尚未出售者，應依第

三條第二款規定計算應分

攤之利息支出，併同該土地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利

息支出，以遞延費用列帳，

於土地出售時，再轉作出售

年度之費用；如部分出售者

，應按出售及未售成本之比

一、 第二項至第四項配合第

二條第一項增訂第二款

及第三條增訂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二、 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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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部分出售者，應按出

售及未售成本之比例計算

，分別轉作出售年度之當期

費用及遞延費用列帳。 

營利事業持有非屬固

定資產土地、土地改良物，

於出售當年度，經運用後產

生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或

產生二類以上之免稅收入

者，應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辦

理。 

營利事業持有非屬固

定資產土地、土地改良物，

於年度結束前尚未出售，其

經運用後如有產生應稅收

入者，其當年度可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及依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計算應分攤

之利息支出可於各該產生

應稅收入範圍內，列為當期

費用，並准自計算當年度課

稅所得額中減除。 

例計算，分別轉作出售年度

之當期費用及遞延費用列

帳。 

營利事業持有非屬固

定資產之土地，於出售當年

度，經運用後產生應稅收入

及免稅收入，或產生二類以

上之免稅收入者，應依第三

條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

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持有非屬固

定資產之土地，於年度結束

前尚未出售，其經運用後如

有產生應稅收入者，其當年

度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及

依第三條第二款規定計算

應分攤之利息支出可於各

該產生應稅收入範圍內，列

為當期費用，並准自計算當

年度課稅所得額中減除。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計算

第二條第一項各款之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及應分攤

之成本、費用、利息或損失

，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課稅

所得額之減除項目，應分別

轉作當年度各免稅收入之

減項。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計算

第二條第一項各款之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及應分攤

之成本、費用、利息或損失

，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課稅

所得額之減除項目，應分別

轉作當年度各免稅收入之

減項。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第二條第一項及前

四條規定，自九十六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

件適用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九十六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多已

核課確定，本條無訂定必

要，爰予刪除。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但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

施行、同條項第五款，自一

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 一百零五年度及一百零

六年度營利事業有本法第

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

改良物之交易所得，其相

關成本費用或損失無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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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辨認歸屬者，於本辦法

修正前係依現行條文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以合理方式

分攤，為避免該二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案件因本次

修正增訂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而受影響，爰定

明該條款自一百零七年度

(會計年度)施行；配合本

法第四十二條施行日期，

定明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二、 配合刪除現行第七條規

定，本條移列為第七條。 

 


